
 

华英证券 

关于山东省环能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英证券作为山东省环能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

2020年年度报告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否 

2 未真实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否 

3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导致以前年度报告存在重大差

错 
否 

4 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否 

5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主办券商通过对山东省环能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设计”或

“公司”）2020 年度报告的事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事

项。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21）2700085

号审计报告和众环专字（2021）2700093号专项审核报告，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事项，具体占用主体及金额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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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金占用构成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事项，该事项发生时，公司未审

议及披露。 

关联方山东碧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用款项本金已归还完毕，并按 5%

年利率及实际占用天数收取资金占用费共计 336,708.63 元；关联方济南环创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占用款项陆续归还中，并对占用资金按 5%年利率及实际占用天

数收取资金占用费共计 105,448.44 元。 

2、未真实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21）2700085

号审计报告和众环专字（2021）2700093号专项审核报告，济南环创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为公司员工参股并担任监事的企业，山东碧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侄子控制的企业。上述两家公司从出资、人员、经营管理等方面均

与环能设计存在直接联系或直接受环能设计管理。在本报告期之前，环能设计对

与上述两家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未识别为关联交易，公司未按照真实情况进行信

息披露。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导致以前年度报告存在重大差错 

公司在 2020 年度报告中对以前年度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因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资金占用利息、坏账准备、重分类等原因，公司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编制过程中发现会计差错事项，涉及 2019 年度、2018 年度、2017 年度财务报

表，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相关规定，对相关会

计差错事项进行更正。 

依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专字（2021）2700094

号专项审核报告，该会计差错调整已满足公司《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六条中对年度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的认定标准，公司以前年度报告存在重大

差错情况。 

4、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 

公司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基本情况如下： 

2020 年 7 月 12 日，宜昌华直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华直”）

起诉公司，案由为公司设计的厂房不符合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导致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诉讼请求公司赔偿损失 19,990,000.00 元。 

2020 年 7月 30 日，因上述案件，宜昌华直向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申请财

产保全，请求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20,000,000.00 元。 

2020 年 7 月 30 日，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20,000,000.00元。 

2020 年 8月 8 日，公司反诉宜昌华直拖欠的设计费 869,430.00 元及利息。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未及时对上述涉诉情况进行披露。 

5、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存在其他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行为、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以前

年度报告出现重大差错以及未真实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行为，公司未能规范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发生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一定不利影

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联方济南环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占用款项仍未偿还完

毕。如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监高人员不能够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将会给公司规范运作带来不利影响。 

2、重大未决诉讼导致公司 2000万银行存款被冻结，对公司流动资金周转产

生一定影响。 

3、未真实披露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前

期会计差错、定期报告存在重大差错，可能导致公司的治理风险进一步加强。 

4、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或管理层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在事前审核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发现上述风险事项，我司已督促

公司对上述事项补充审议并披露，并对挂牌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关建议，要

求挂牌公司认真学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业务

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谨慎作

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21）2700085



号审计报告 

2、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专字（2021）2700093

号专项审核报告 

3、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专字（2021）2700094

号专项审核报告 

 

 

 

 

华英证券  

2021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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